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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份冻结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邓亲华持有公司股份 85,944,556 股被冻结，占公司总股本 5.5396%。

在本次冻结的股份中，27,720,425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58,224,131 股为无限售

条件股份，不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 

本次冻结为续冻，冻结期限为 2025 年 2 月 18 日起至 2028 年 2 月 17 日止。 

2、股东邓亲华持有公司股份 103,588,051股被冻结，占公司总股本 6.6768%。

在本次冻结的股份中，27,720,425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75,867,626 股为无限售

条件股份，不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 

本次冻结为续冻，冻结期限为 2025 年 4 月 25 日起至 2028 年 4 月 24 日止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份冻结的原因 

1、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下发的《持股 5%

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》获悉，公司股东邓亲华持有的 85,944,556 股股份因

司法原因被冻结及再冻结，本次冻结依据为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粤

0303 财保 358 号”法律文书。 

2、公司股东邓亲华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未能及时履行法院判决：根据四川

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9)川 01 执 299 号之十号文件，对邓亲华持有公司

103,588,051 股执行司法续冻。 

 

（三）股份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

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，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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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以上股权冻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二、股份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邓亲华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否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103,588,051、6.6768% 

限售股份数及占比：27,720,425、1.7867% 

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103,588,051、6.6768% 

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，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

111,594,669、7.1928% 

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

详见公司 2021 年 5月 17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暨控股股东其一

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》（2021-074号）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》； 

2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川 01 执 299 号之十《执行裁定书》。 

 

 

 

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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